
立法會 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立法會CB(1)947/15-16(02)號文件  

 
檔號：CB1/SS/8/15 
 
 

《 2016年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  
(修訂附表 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 

 
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

 
  本文件就《 2016年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 (修
訂附表 )公告》 (2016年第 60號法律公告 )(下稱 "《修訂公告》 ")
提供背景資料。《修訂公告》旨在增加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
收費 )規例》 (第 354N章 )所訂的公眾填料費、篩選分類費及堆填
費 (以下統稱 "處置收費 ")。本文件亦概述環境事務委員會 (下稱
"事務委員會 ")委員就此議題提出的意見及關注。  
 
 
背景 

 
建築廢物  
 
2.  根據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 (第 354N章 )
第 2條的定義，建築廢物泛指建造工程所產生並已被扔棄的物
質、物體或東西。部分建築廢物屬惰性物料，可當作建築物料

重用。政府的政策一向是鼓勵工程承辦商在工地把拆建物料篩

選分類，以在適當工程項目中重用可再用的惰性物料。這些可

重用的拆建物料一般稱為 "公眾填料 "。  
 
3.  當局在 2002年及 2003年先後設立將軍澳填料庫及屯門
填料庫，以堆存本地建築工程產生的過剩公眾填料，留待日後

重用。兩個填料庫均各自設有篩選分類設施，以應付不能在工

地把物料篩選分類的情況。至於非惰性拆建物料，則只可在堆

填區棄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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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 
 
4.  政府自 2006年起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，開徵處置
收費，包括公眾填料費 (每公噸 27元 )、篩選分類費 (每公噸 100元 )
及堆填費 (每公噸 125元 )。 1 按分層方式徵收處置收費，旨在向
建築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他們減廢和進行篩選分類。 
 
5.  處置收費自 2006年實施以來從未調整。鑒於既定的費用
及收費政策和 "污染者自付 "的原則，以及現有收費對減少建築廢
物的成效日漸減弱，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增加處置收費。  
 
 
《 2016年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 (修訂附表 )公告》  
 
6.  《修訂公告》於2016年 5月 6日在憲報刋登，並於2016年
5月 11日提交立法會，以便由 2017年 4月 7日起實施以下新的建築
廢物處置收費： 2 
 
建築廢物  
處置收費  

 

現行收費  
(每公噸 ) 

新收費  
(每公噸 ) 

成本收回率  

堆填費  125元  200元  100% 
 

篩選分類費  
 

100元  175元  66% 

公眾填料費  27元  71元  100% 
 

 
 
委員的意見及關注 

 
7.  在 2015年 12月 21日，政府當局就增加處置收費的建議諮
詢事務委員會。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在離島廢物轉運站棄置建築廢物，亦須繳付堆填費。其他廢物轉

運站均不接收建築廢物。  
2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該生效日期已顧及有需要在正式實施新收費前

預留較長的通知期，讓建造業的持份者可按其需要重新商訂合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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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對減少建築廢物的成效  
 
8.  委員關注到在增加處置收費後，非法棄置建築廢物及非

法堆填的問題可能惡化，並批評政府當局未能制訂有效措施打

擊這些問題。鑒於非法棄置廢物及非法堆填的情況相當普遍及

一再出現，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廢物及

非法堆填的活動，並先展現當局有能力執法，然後才考慮增加

處置收費。  
 
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實施收費計劃後，在鼓勵建造業採

取各項減少建築廢物措施方面已取得積極成果。據觀察所得，

在堆填區棄置的混合建築廢物已由 2005年每日 6 600公噸減至
2014年每日 3 000公噸左右，減幅超過 50%。政府當局同意在考
慮增加處置收費時亦應考慮一併實施改善措施，以打擊非法棄

置廢物及非法堆填的活動。就此，政府當局正探討借用適當技

術加強現有管制的方案，包括在非法棄置廢物的黑點安裝監察

攝像機，以及使用定位技術，協助追蹤並記錄建築廢物收集車

輛的行蹤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續稱，環境保護署 ("環保署 ")會與其他部門 (包
括食物環境生署 )、各民政事務處及區議會合作，繼續改善非
法棄置廢物黑點的情報及資訊收集工作、在該等黑點豎立圍欄

和路障，以及加強執法工作，包括進行巡邏及突擊行動。應委

員要求，政府當局就過去兩年非法棄置廢物及非法堆填的個案

提供資料，包括接獲的投訴數目、採取的執法行動及成功作出

的檢控。 3 
 
處理收費的水平  
 
11.  委員察悉，雖然堆填費及公眾填料費增加，可收回在堆

填區及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提供服務的全部成本，但篩選分類費

由每公噸 100元增加至每公噸 175元後，該項收費的成本收回率
只有 66%。他們要求當局說明作出此項安排的原因。部分委員認
為，政府當局在釐定處置收費的水平時不應只以回收全部成本

為目標，亦應旨在推動建造業界改變行為，以鼓勵減少、重用

及循環再造拆建物料。這些委員亦建議當局在釐定處置收費的

水平時應考慮執法成本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有關詳細資料，請參閱環境局／環保署於 2016年 4月提供，並於

2016年 4月 20日隨立法會CB(1)829/15-16(02)號文件向事務委員會
發出的文件第 6至 8段。 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20151221cb1-82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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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政府當局解釋，篩選分類費由每公噸 100元增至每公噸
175元，旨在維持篩選分類費與堆填費現有的25元差距，從而推
廣使用篩選分類設施。若把收費訂於收回全部成本水平 (即每公
噸 265元 )，則會高於擬議堆填費，與推廣使用篩選分類設施的原
意背道而馳。  
 
13.  關於針對非法棄置廢物及非法堆填活動執法的成本，政

府當局表示這些成本透過一般部門撥款支付；如有需要，則會

根據政府內部的既定資源分配機制尋求額外資源。政府當局無

意透過收取處置收費，要求建造業界支付整體執法成本。委員

亦察悉，政府當局日後會因應香港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情

況進一步檢討處置收費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14.  在 2016年 5月 13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同意成立
小組委員會，以研究《修訂公告》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5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6年 5月 23日  



附錄  
 

《 2016年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  
(修訂附表 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 
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
 

會議日期  

 
事項  文件  

2015年  
12月 21日  

環境事務委員會

會議  
政府當局就 "檢討建築廢物處置收費
計劃 "提交的文件  
(立法會CB(1)299/15-16(04)號文件 ) 
 
立法會秘書處就減少建築廢物擬備

的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CB(1)299/15-16(05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CB(1)630/15-16號文件 ) 
 
跟進文件  
(立法會CB(1)829/15-16(02)號文件 ) 
 

2016年 5月 11日  在立法會會議上
提 交 《 2016 年
廢物處置 (建築
廢物處置收費 )
規例 (修訂附表 )
公告》 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(檔案編號 : EP CR 9/65/7) 
 
法律事務部報告  
(立法會LS52/15-16號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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